
卢氏县林业局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4
	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根据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十八条：“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 院有关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由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征用 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检查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8号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十六条：“勘查、开采矿藏和修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工程，需要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用地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预交森林植被恢复费，领取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用地单位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三）用地单位需要采伐已经批准占用或者征收、征用的林地上的林木时，应当向林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四）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未被批准的，有关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不予批准通知之日起7日内将收取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如数退还。”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3日
	30日
	按照《河南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第五条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执行。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对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使用林地申请表》和审查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用地申请送达申请单位。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监督管理。
	资源林政管理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资源林政管理股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5
	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十七条：“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持有许可证。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二条：“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以生产经营为主要目的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委托同级有关部门审批或者核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动物园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驯养繁殖许可证。”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根据2015年4月30日国家林业局令第37号《国家林业局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修改。该《办法》共14条，由林业部负责解释，自1991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所在地县级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申请表》。

凡驯养繁殖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林业部审批；凡驯养繁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批准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核发《驯养繁殖许可证》。

《驯养繁殖许可证》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申请表》由林业部统一印制。”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3日
	3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条对以生产经营为主要目的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或个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申请表》送达申请单位。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监督管理。
	资源林政管理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资源林政管理股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6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的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２０４号现发布；自1997年1月1日起施第十六条 ：“禁止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因科学研究、工人培育、文化交流等特殊需要，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采集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采集城市园林或者风景名胜区内的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须先征得城市园林或者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同意，分别依照前两款的规定申请采集证。采集珍贵野生树木或者林区内、草原上的野生植物的，依照森林法、草原法的规定办理。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发放采集证后，应当抄送环境保护部门备案。采集证的格式由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十七条:" 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采集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和方法进行采集。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在本行政区域内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活动，应当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报告批准采集的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3日
	3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对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省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采集申请送达申请单位。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单位和个人的监督管理。
	资源林政管理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资源林政管理股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7
	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猎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初审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根据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十七条：“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经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猎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在本省辖市的，经县（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省辖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批准。跨省辖市以及外省单位和个人在河南省境内进行猎捕活动的，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以外的水生野生动物的捕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及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3日
	9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十七条对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猎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省辖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猎捕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猎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申请送达申请单位。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河南省名牌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
	资源林政管理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8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初审
	《河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07年3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8号公布 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提交包括出售或者收购野生植物的种类、数量以及来源、用途等证明资料的书面申请，经县级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提交与上述内容相同的书面申请，报县级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五条：“县级以上林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野生植物的保护工作，其管理野生植物物种的分工按照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执行。 县级以上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野生植物保护工作。”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3日
	2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河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条对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和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省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和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书面申请送达申请单位。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出售、收购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的监督管理。
	资源林政管理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9
	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医药卫生、教学等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初审
	《河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07年3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30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8号公布 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三款：“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医药卫生、教学等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应当提交包括采集用途、种类、数量、地点、期限、方法等内容的书面申请，经采集地县级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采集证；第五条：县级以上林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野生植物的保护工作，其管理野生植物物种的分工按照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执行。 ”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3日
	3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河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五条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省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医药卫生、教学等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书面申请送达申请单位。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医药卫生、教学等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监督管理。
	资源林政管理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10
	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初审
	《森林防火条例》（根据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森林防火条例》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备案。”第五条：“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的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森林防火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承担本级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森林防火办公室
	3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五条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森林防火办公室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森林防火办公室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送达申请单位。
	森林防火办公室
	5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监督管理。
	森林防火办公室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森林防火办公室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职权
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股室
(单位）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据

	11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运输许可证的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三条：“ 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根据2005年1月14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运输、携带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和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出县境的，应当持县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运输许可证；出省境的，应当持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运输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九条：“ 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县境的，应当凭特许猎捕证、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动物园之间因繁殖动物，需要运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3日
	30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三条、《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运输的单位和个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不予推荐的告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资源林政管理股
	10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省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申请材料送达申请单位。
	资源林政管理股
	5日
	
	

	
	
	
	事后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运输单位和个人的监督管理。
	资源林政管理股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资源林政管理股
	
	
	

	服务电话：0398-7881026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8-7872144

	受理地点：卢氏县解放路中段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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